
经济合同纠份的处理

第一条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与对方当事人发生纠份的，应按《经济合同法》等有关法

规和本《制度》规定妥善处理。

第二条 合同纠纷由签约企业负责处理。涉及内部几个企业的，可以协商或由公司确定

一个企业为主负责修理。签约人对纠纷的处理必须具体负责到到底。

第三条 处理合同纠纷的原则是：

1.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没规定的，以国家政策或合同条款为准。

2.以双方协商解决为基本办法。纠纷发生后，应及时与对方当事人友好协商，在既维护

本企业合法权益，又不侵犯对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3.因对方责任引起的纠纷，应坚持原则，保障我方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因我方责任引起

的纠纷，应尊重对方的合法权益，主动承担责任，并尽量采取补救措施，减少我 方损失；

因双方责任引起的纠纷，应实事求是，分清主次，合情合理解决。

第四条 各企业在处理纠纷时，应加强联系，及时通气，积极主动地做好应做的工作，

不互相推诿、指责、埋怨，统一意见，统一行动，一致对外。

第五条 法律顾问室处理合同纠纷的范围是：

1.董事会、总经理交办的；

2.经各企业处理解决不了的；

3.其他应由法律顾问室处理的。

第六条 提请处理合同纠纷的程序是：

1.承办人填写“对外经济合同纠纷申报表（一式二分），按本《制度》第二百二十二条

的规定报批。

2.审批单位可依据情况，在 1 天内作出；由上报单位负责处理；由法律顾问室负责处理。

3.法律顾问室对经协商仍无法解决或认为有必要的合同纠纷，经主管领导同意，可提交

上级主管机关、仲裁部门或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第七条 合同纠纷的提出，加上由我方与对方当事人协商处理纠纷的时间，应在法律规

定的时效内进行，并必须考虑有申请仲裁或记拆的足够时间。

第八条 凡由法律顾问室处理的经济合同纠纷，有关企业必须主动提供下列证据材料

（原件或影印件）：

1.经济合同的文本（包括变更、解除合同的协议），以及与合同有关的附件、文书、电

报、图表等；

2.关货、提货、托运、验收、发票等有关凭证；

3.货款的承付、托收凭证，有关财务财目；

4.产品的质量标准、封样、样品或鉴定报告；

5.有关违约的证据材料；

6.其他与处理纠纷有关的材料。

第九条 对于经济合同纠纷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应签订书面协议，由双方代表

签字并加盖双方法人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第十条 各企业对双方已经签署的解决合同纠纷的协议书，上级主管机关或仲裁机关的

调解书、仲裁书，在正式生效后，应复印若干份，分别送与该纠纷处理及履行有关的部门收

执，各部门应由专人负责该文书执行的了解或履行。

对于对方当事人在规定定期限届满时没有执行上述文书中有关规定的，承办人应及时向

主管领导和法律顾问汇报。



第十一条 对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仲裁决定书或判决书

的，由法律顾问室配合各单位向人民法律申请执行。

第十二条 在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执行书之前，有关单位应认真检查对方的执行情况，

防止差错。

执行中若达成和解协议的，应制作协议书并按协议书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合同纠纷处理或执行完毕的，应及时通知有关单位，并将有关资料汇总、归

档，以备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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